
证券代码：603007            证券简称：ST 花王                           公告编号：2023-059 

债券代码：113595            债券简称：花王转债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待开庭审理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涉及人民币暂合计为 11,534.7342 万元及本案涉及全部诉

讼费。 

 是否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由于本次申请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

理，该案件最终判决结果、执行情况等存在不确定性。 

近日，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被告”或“公司”）收到河

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3) 豫 04民初 34号《应诉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案件诉讼材料，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18 年 8 月，被告叶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由于被告叶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迟迟未完成结算审核，也未足额付款，

导致公司无法正常支付原告镇江红星欣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

告”）工程进度款。原告以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为由向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具体诉讼情况如下： 

1、案件各方当事人 

原告：镇江红星欣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被告：叶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被告：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原告方诉讼请求 

（1）请求依法判决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 9,195.5685 万元,支付利息

309.2331 万元，并支付延迟付款利息及违约金 1,970.5896 万元(延迟付款利息及

违约金暂计算至 2023 年 8 月 6 日；下余延迟付款利息及违约金以 9,195.5685 万

为基数，自2023年 8月7日起按月利率 2%的标准计算至款项清偿完毕之日止)，

以上款项暂合计为 11,475.3912 万元； 

（2）请求依法判决两被告向原告支付超期养护费用 59.3430 万元； 

（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3．事实与理由 

2018 年 8 月，被告叶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由被告叶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河南省叶县百城提质工程之昆阳大道、

叶公大道提档升级改造项目发包给公司施工。2019 年 3 月，公司将以上工程中

的叶公大道(宁洛高速出入口-玄武大道段)提档升级改造项目即叶公大道白干渠

以北分部工程分包给原告镇江红星欣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施工。2021年 12月 21 

日，两被告同原告签订《协议书》，约定：叶公大道改造项目的工程款(设计费

除外)由叶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支付给原告，由原告履行相关权利义务。2022 年

8 月 8 日，公司和原告将竣工结算书和竣工资料等报送到被告叶县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以及叶县审计局。之后，被告叶县住房和城乡建设迟迟未完成结算审核，

也未足额付款。 

二、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利润等的影响 

由于本次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最终判决结果、执行情况等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及时对涉及诉讼事项的进

展情况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同时，上述诉讼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

营。 

敬请各位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 月 13 日 


